
韓
復
榘

山
東
省
政
府
呈
：
第
一
三
一
號
（
二
十
四
年
三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韓
復
榘

山
東
省
政
府
呈
：
第
一
四
二
號
（
二
十
四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）
：



韓
復
榘

山
東
省
政
府
呈
：
第
一
四
三
號
（
二
十
四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）
：



據
敎
育
廳
簽
以
元
聖
奉
祀
官
所
請
由
本
省
轉
請
加
委
核
與
原
案
不
合
似
應
飭
知
逕
向
中
央
呈
請
等
情
牌
示
知
照
由

奉
令
以
附
設
地
方
行
政
人
員
訓
練
所
章
程
前
經
遵
令
修
正
現
奉
指
令
准
予
備
案
抄
發
修
正
章
程
飭
卽
知
照
等
因
已
飭
民
政
廳
分
別
轉
行
呈
復
鑒
核
由

據
鄒
縣
縣
長
暨
第
一
區
行
政
督
察
專
員
先
後
呈
送
陣
亡
排
長
孫
廣
標
連
附
李
白
德
調
查
表
證
明
書
請
核
轉
等
情
彙
請
核
卹
由

奉
令
爲
波
斯
改
名
伊
朗
飭
卽
更
改
稱
謂
等
因
前
經
令
飭
民
政
廳
通
行
遵
照
呈
請
鑒
核
由

奉
令
以
奉
國
府
令
改
贈
衍
聖
公
及
四
配
裔
孫
名
義
分
別
以
特
任
簡
任
待
遇
辦
法
一
案
已
由
府
明
令
公
布
轉
飭
遵
照
並
補
賚
宗
譜
履
歷
備
查
等
因
飭
據
民
敎
兩
廳
呈
送
宗
譜
履
歷
等
件
呈
請
鑒
核
備
查
由



據
第
一
區
行
政
督
察
專
員
先
後
呈
送
單
縣
故
兵
李
繼
發
及
魚
台
縣
已
故
排
長
田
玉
勝
調
查
表
證
明
書
請
核
轉
等
情
呈
請
鑒
核
給
卹
由

據
鄒
縣
縣
長
呈
送
故
員
李
占
渭
調
查
表
證
明
書
請
轉
呈
等
情
呈
請
核
卹
由

據
博
興
縣
縣
長
呈
送
故
兵
李
福
林
調
查
表
證
明
書
請
核
轉
等
情
呈
請
核
卹
由

呈
送
地
方
行
政
人
員
訓
練
所
第
二
期
學
員
赴
平
報
到
聽
候
核
准
入
所
訓
練
呈
請
鑒
核
由

准
咨
委
任
秘
書
姚
文
蔚
審
查
合
格
請
飭
繳
納
證
書
印
花
各
費
及
像
片
轉
部
等
因
已
據
繳
納
前
來
送
請
察
收
核
辦
見
復
由

准
咨
爲
美
人
朱
馬
利
亞
女
士
等
擬
赴
烟
台
等
處
遊
歷
請
飭
屬
保
護
等
因
除
飭
民
政
廳
轉
飭
保
護
外
咨
復
查
照
由

據
李
維
濂
呈
爲
會
任
荐
任
職
務
滿
二
年
以
上
並
具
有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資
格
因
機
關
裁
撤
未
與
甄
別
依
照
公
務
員
登
記
條
例
呈
請
以
荐
任
職
登
記
等
情
咨
請
查
核
辦
理
由

准
函
留
學
生
陸
曉
請
予
擢
用
一
案
請
卽
擢
用
等
因
前
據
該
女
士
呈
飭
據
敎
育
廳
呈
已
轉
知
齊
魯
大
學


